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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要點依中華民國職能治療師公會全國聯合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醫療責任補助金申

請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第七條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本會所屬直轄市、縣、市職能治療師公會會員（以下簡稱本會會員）依本辦法提出

之申請案，由本會醫療責任補助金管理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邀集專家組成

審核小組執行初審。 

三、本委員會於必要時得邀集相關領域專家組成審議小組，經審議小組審議後若該事件

會員有過失責任則不予補助，若無過失則依補助金申請辦法辦理。 

四、本小組之職責為受理會員申請醫療責任補助金案件，其審核要點及流程如下： 

(1) 初審:兩周內以書面方式通知地方公會，四周內通知全聯會。

(2) 會員填妥醫療責任補助金申請表，於事件和解後或經執業所在地管轄之司法機

關判定醫療過失責任歸屬後六個月內以掛號函件寄至本會。

(3) 本會於接獲申請後八週內，由本委員會召集相關人員，討論了解事故發生經過。 

(4) 必要時，本委員會得指派人員，親自訪視會員，並協助連絡本會之法律顧問，

以提供進一步之協助。

(5) 本委員會將審查結果及建議之補助金額呈報理事會，由理事會議決。

五、本要點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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